附件2

[bookmark: _GoBack]协议书（格式）

发包人（全称）：鹤壁农垦集团有限公司    
承包人（全称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根据《民法典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》及有关法律规定，遵循平等、自愿、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，双方就编制鹤壁农垦区域农机服务中心、智慧农场项目申报书及有关事项协商一致，共同达成如下协议：
[bookmark: _Toc351203481]一、工程概况
1.工程名称：编制鹤壁农垦区域农机服务中心、智慧农场项目申报书。
2.工程地点：鹤壁农垦集团有限公司
3. 期限：30日。
4.资金来源：企业自筹资金
5.工程内容：询价文件标示的全部内容。
[bookmark: _Toc351203482]6.项目负责人： 郝文利 。             
[bookmark: _Toc351203483]二、质量标准
符合国家和行业、农垦发展处验收合格标准，质量合格。
三、合同签订后30日内承包人向发包人交付申报书3份。
四、编制费为         元人民币，提交成果后一次性支付。
五、双方责任
5.1 发包人责任： 
5.1.1发包人在7日内向承包人提交资料及文件，并对其完整性、正确性及时限负责，发包人不得要求承包人违反国家有关标准进行服务。
5.1.2发包人变更委托咨询项目、规模、条件或因提交的资料错误，或所提交资料作较大的修改，以致造成承包人需返工时，双方除需另行协商签订补充协议（或另订合同）、重新明确有关条款外，发包人应按承包人所耗工作量向承包人增付服务费。
5.1.3发包人应为派赴现场处理有关问题的工作人员，提供必要的工作生活及交通等方便条件。
5.2 承包人责任：
5.2.1 承包人应按国家技术规范、标准、规程及发包人提出的咨询要求，进行工程咨询服务，按合同规定的进度要求提交质量合格的成果，并对其负责。
5.2.2 承包人采用的主要技术标准是：现行国家有关规范、标准。
5.2.3 承包人按本合同第四条规定的内容、进度及份数向发包人交付资料及文件。
5.2.4 承包人交付资料及文件后，按规定参加有关的技术审查，并根据审查结论负责对不超出原定范围的内容做必要调整补充。承包人按合同规定时限交付资料及文件。
5.2.5 承包人应保护发包人的知识产权，不得向第三人泄露、转让发包人提交的产品等技术经济资料。如发生以上情况并给发包人造成损失，发包人有权向承包人索赔。
6、违约责任：
6.1承包人对资料及文件出现的遗漏或错误负责修改或补充。由于承包人员错误造成工程质量事故损失，承包人除负责采取补救措施外，应免收直接受损失部份的服务费。
6.2 由于承包人自身原因，延误了按本合同第四条规定，每延误一天，应减收该项目应收服务费的千分之二。
6.3 合同生效后，承包人要求终止或解除合同，承包人应双倍返还定金。
7、其他
7.1由于不可抗力因素致使合同无法履行时，双方应及时协商解决。
7.2 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，双方当事人应及时协商解决，也可由当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调解，调解不成时，双方当事人同意由   双方认可的    仲裁委员会仲裁，或向工程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。
7.3 本合同一式  肆 份，发包人  叁 份，承包人  壹  份。
7.4 本合同未尽事宜，双方可签订补充协议，有关协议及双方认可的来往电报、传真、会议纪要等，均为本合同组成部份，与本合同具同等法律效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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